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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施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蔡凌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丽珠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65,718,162.09 73,057,679.70 -1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7,824,371.16 8,383,222.38 -6.6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694,456.96 10,571,857.66 -144.4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746,521.80 17,486,128.59 -95.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14,156.62 -2,628,575.6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92,907.59 -2,641,575.61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1 -170.52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008 -0.0050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008 -0.0050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21,249.0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所得税影响额

合计 -221,249.0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7,71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嘉兴融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72,418,029 13.84 0 质押 72,416,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018,396 11.28 0 质押 59,018,396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春芳 26,170,000 5.00 0 质押 26,170,000 境内自然人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26,100,000 4.99 0 质押 26,1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王玲玲 21,682,846 4.14 0 质押 21,346,500 境内自然人

鹰潭市华夏四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21,542,204 4.12 0 质押 21,542,204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杨成社 18,558,800 3.55 0 无 境内自然人

刘广浩 7,303,207 1.40 0 无 境内自然人

耿民生 6,755,999 1.29 0 无 境内自然人

张海宾 5,376,971 1.03 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嘉兴融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2,418,029 人民币普通股 72,418,029

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9,018,396 人民币普通股 59,018,396

王春芳 26,1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70,000

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26,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00,000

王玲玲 21,682,846 人民币普通股 21,682,846

鹰潭市华夏四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542,204 人民币普通股 21,542,204

杨成社 18,55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558,800

刘广浩 7,303,207 人民币普通股 7,303,207

耿民生 6,755,999 人民币普通股 6,755,999

张海宾 5,376,971 人民币普通股 5,376,97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赣州鑫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王春芳、德昌行（北京）投资有限

公司与王玲玲为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合并

增减比例

（+—%）

说明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4,532,789.55 22,006,855.79 -33.96 收回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11,368,524.95 4,102,542.22 177.11 预付采购款。

其他应收款 117,982.95 10,376,838.00 -98.86

收回转让上海领彧投资有限公

司股权款及其借款。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228,600.00 - 不适用

受让当代小村（厦门）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股权。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339,262.13 9,365,662.83 -53.67 支付应付账款。

应交税费 1,336,839.20 2,694,246.44 -50.38

本期缴纳上年度的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

项目

合并

增减比例

（+—%）

说明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营业收入 746,521.80 17,486,128.59 -95.73 本期无进口贸易业务，本年业务

采用净额法核算。

销售费用 598,478.62 1,194,731.65 -49.91

本期无进口贸易业务，业务费用

减少。

管理费用 1,121,949.22 2,896,470.58 -61.26 本期无重组费用。

财务费用 382,171.57 186,773.55 104.62 本期汇兑损益减少。

投资收益 412,500.00 -530,522.82 不适用

本期投资收益为收到被投资企

业利润分配款，上期投资亏损为

对联营企业权益法核算产生的

投资亏损。

营业外支出 221,249.03 - 不适用 法院判决案件履行费用支出。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12,391,046.98 40,166,246.44 -69.15

本期无进口贸易业务，业务收入

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5,545,716.55 59,453.60 9,227.81

收回上海领彧投资有限公司借

款。

购买商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15,341,323.13 23,405,596.63 -34.45

本期无进口贸易业务，采购付款

减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1,258,266.72 1,892,513.08 -33.51 本期支付工资和奖金减少。

支付的各项税费 1,405,981.08 134,939.92 941.93

本期缴纳上年度的增值税和企

业所得税。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7,500,000.00 - 不适用

收回转让上海领彧投资有限公

司股权款。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412,500.00 - 不适用 收到被投资企业利润分配款。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500,000.00 -100.00

上期子公司收到少数股东的投

资款，本期没有。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4,700,000.00 -100.00

上期取得股东财务资助款，本期

没有。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13,350,000.00 -100.00

上期归还股东财务资助款，本期

没有。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联交易情况

（1）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情况表

单位：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九次方大数据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代垫费用 - 182,925.36

合计 - 182,925.36

（2）关联租赁情况

本公司作为承租方

单位：元

出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种类 本期确认的租赁费用 上期确认的租赁费用

厦门市欣东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 17,550.00

厦门当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房屋租赁 21,450.00 -

合计 21,450.00 17,550.00

2.�对上年度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意见审计报告” 的说明

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报告被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带“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

确定性” 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于2018年年度报告中做了专项说明，具体

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3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8年年度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所做的努力：

1、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拓展新的业务，但鉴于相关业务尚在开发阶段，未有形成规模。 公司报告期内实

现营业收入74.65万元，实现净利润-41.4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9.29

万元。

2、公司经营管理团队积极推进各项资源的整合，结合公司未来发展方向，调整公司业务结构；同时引进

优秀管理人才及专业的业务人员，积极尝试拓展新的盈利能力较强的可持续发展业务，提升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

3、结合目前的实际经营状况，进一步强化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完善内控管理的薄弱环节，防范经营风

险。 以便更加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提高整体经营效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施亮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0870

公司简称：

ST

厦华

厦门华侨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赵唯一、王小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孙曦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素芳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

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4,925,259,897.98 4,617,910,901.74 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2,399,526,047.57 2,392,144,084.33 0.3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6,618,896.94 92,177,948.23 -128.8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14,354,760.26 564,115,505.25 -26.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7,381,963.24 20,941,034.63 -64.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2,403.74 18,549,827.65 -105.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1 0.71 减少0.40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029 -65.5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0 0.029 -65.5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17,582.4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308,132.3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6,473,178.09 理财产品收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

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

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70,398.41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61,103.66

所得税影响额 -1,953,820.66

合计 8,454,366.98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4,56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2,795,762 17.01 0 质押 83,500,00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919,688 1.7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毕红芬 12,413,238 1.72 5,346,988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501,003 1.5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8,354,200 1.16 0 无 0 国有法人

张晓峰 3,916,459 0.5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徐荣良 3,322,605 0.4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史连明 2,376,170 0.3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滕学仁 2,345,740 0.3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汤维昌 1,749,286 0.2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2,795,762 人民币普通股 122,795,76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2,919,688 人民币普通股 12,919,68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501,003 人民币普通股 11,501,003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54,200 人民币普通股 8,354,200

毕红芬 7,066,250 人民币普通股 7,066,250

张晓峰 3,916,459 人民币普通股 3,916,459

徐荣良 3,322,605 人民币普通股 3,322,605

史连明 2,376,170 人民币普通股 2,376,170

滕学仁 2,345,740 人民币普通股 2,345,740

汤维昌 1,749,286 人民币普通股 1,749,28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上述公司前十名股东中，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吴中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65,244.11 47,819.23 36.44 主要为拓展市场，信用销售额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551.66 4,348.51 -87.31

主要为公司所属各子公司支付2018年

末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1,896.78 1,293.14 46.68 主要为期末应交增值税较年初增加。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

债

2,200.00 100 2,100.00 主要为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增加。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1,120.04 593.23 88.8

主要为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平均余额较

上年同期增加。

投资收益 567.05 31.79 1,683.74

主要为本报告期公司理财收益较上年

同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67.71 220.77 -69.33

主要为本报告期捐赠支出较上年同期

减少。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661.89 9,217.79 -128.88

主要为公司所属房地产企业收到的房

款较上年同期下降。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872.09 -2,507.09 -333.65

主要为本期理财产品净增加额较上年

同期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052.45 -5,999.91 450.88

主要为本报告期公司借款净额较上年

同期增加。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内皮抑素注射液上市注册申请于2018年3月份被国家药监局受理；国家药品审评中

心的技术审评部门于2019年3月20日发出了重组人血管内皮抑素注射液（CXSS1800005-1）依据现有数据技术审评不予通过与申请

人沟通交流报告的相关通知。具体见公司于2018年3月7日、2019年3月23日及2019年3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2019年4月25日，公司已向国家药品审评中心提交申述材料。

2、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1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9年1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2019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讯表决），审议通过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方案部分内容的议案》，2019年

1月29日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6

日、2019年1月17日及2019年1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未进行股份回购。

3、 公司全资子公司响水恒利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受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某化工企业于2019年3月21日下午发生

爆炸事故的影响而暂时处于停产状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3日及4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响水恒利达仍处于停产状态，尚未收到政府相关部门关于事故影响及后续工作的正式文件。 响水恒利达正积

极开展职工妥善安顿、资产评估理赔、物料处置以及和政府相关部门对接等工作。

4、2018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18年8月22日，公

司披露了《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2018年12月26日，公司披露了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公告》。

2019年第一季度，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和闲置募集资金滚动购买了理财产品，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期间购买及到

期的具体产品汇总披露如下表：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

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实际收回

本金金额

（万元）

实际获得收

益（元）

闲置资金

来源

1

中国农业银

行

南门支行

“汇利丰” 2019年

第4364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

8,000

2019013

0

2019030

8

8,000 291,945.21

闲置募集

资金

2

中国农业银

行

南门支行

“汇利丰” 2019年

第4628期对公定

制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收

益

8,000

2019031

3

2019061

4

- -

闲置募集

资金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小刚

日期 2019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

2019-031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

1-3

月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二号———房地

产》、《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及《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化工》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特

此公告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营业务分行业（医药、房地产和化工）2019年1-3月主要经营数据情况。

一、公司医药板块2019年1-3月主要经营数据

2019年1-3月，公司医药业务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38,156.11万元（其中医药工业18,770.70万元，医药商业19,385.41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2,055.68万元，增长5.69%，医药业务主营业务毛利14,281.1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66.54万元，下降2.50%。

公司医药工业按治疗领域划分的主营业务情况表：

治疗领域

营业收入（万

元）

营业成本（万

元）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免疫调节类药 3,140.94 998.69 68.20 -46.15 -50.90 3.08

抗感染用药 3,636.53 2,460.19 32.35 -17.02 -2.94 -9.82

血液系统用药 2,513.88 603.30 76.00 2.86 -37.72 15.64

消化系统用药 4,003.44 590.61 85.25 26.25 15.28 1.40

心血管系统用药 1,449.70 749.02 48.33 42.97 52.99 -3.38

其他类用药 4,026.20 579.50 85.61 49.52 -0.09 7.15

合计 18,770.70 5,981.32 68.13 -3.92 -15.98 4.58

2019年1-3月，公司收到各类医药研发补贴220.15万元。

2019年1-3月，公司医药研发累计投入432.90万元，其中费用化金额174.38万元，资本化金额258.52万元。

二、公司房地产板块2019年1-3月主要经营数据

2019年1-3月，公司实现房地产销售收入1,570.98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061.05万元，下降56.75%，房地产业务毛利588.50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187.06万元，下降24.12%。

至2019年3月末公司在建房地产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87,48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225,990.26平方米。2019年1-3月公司无新开工

房地产项目。

2019年初，公司房地产项目可供出售面积为213,883.81平方米，2019年1-3月已售或预售9,336.70平方米。

三、公司化工板块2019年1-3月主要经营数据

2019年1-3月，公司化工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210.37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898.37万元，下降92.49%，实现主营业务毛利

-72.7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754.38万元，下降101.97%。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生产量（吨） 销售量（吨） 销售收入（万元）

J酸 ---- 123.7 667.67

4氯-2.5 4.95 --- ----

红色基B 37.00 32 280.26

吐氏酸 120.00 121.01 262.44

合计 161.95 276.71 1,210.37

注：上表中吐氏酸产量不包含自用于生产J酸和磺化吐氏酸的数量。

（二）主要产品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产品 2019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2018年1-3月平均售价（元/吨） 变动比率

J酸 53,975.17 44,490.92 21.32%

红色基B 87,580.82 32,648.63 168.25%

吐氏酸 21,687.15 21,464.80 1.04%

（三）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原材料

2019年1-3月平均采购价（元/

吨）

2018年1-3月平均采购价（元/吨） 变动比率

氯磺酸 1,034.48 1,919.10 -46.10%

液氨 3,534.48 3,508.06 0.75%

上述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00

证券简称：江苏吴中 公告编号：临

2019-032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盐酸曲美他嗪片首家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9年4月29日，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分支机构江苏吴中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以下简称“苏州制药厂” ）收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核准签发的关于“盐

酸曲美他嗪片”（以下简称“该药品”或“本品” ）的《药品补充申请批件》，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以下简称“仿

制药一致性评价” ）。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曲美他嗪片

剂型：片剂

规格：20mg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73709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生产企业：江苏吴中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

受理号：CYHB1850142

批件号：2019B02847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2015]44号）和《关

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同时同意本品变更处方组成及生产工艺。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2018年8月1日，苏州制药厂向国家药监局递交的本品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申请获得受理。 本品作为添加药物，用于对一线抗心绞痛

治疗控制不佳或无法耐受的稳定型心绞痛成年患者的对症治疗。 本品通过保护细胞在缺氧或缺血情况下的能量代谢，阻止细胞内ATP

水平的下降，从而保证了离子泵的正常功能和透膜钠－钾流的正常运转，维持细胞内环境的稳定。

盐酸曲美他嗪片最早由施维雅(Servier)研发，于法国上市，上市剂型为普通片剂，用于在成年人中作为附加疗法对一线抗心绞痛疗

法控制不佳或无法耐受的稳定型心绞痛患者进行对症治疗，于2000年在中国获得批准上市。目前国内盐酸曲美他嗪片的主要生产企业

有施维雅（天津）制药有限公司、苏州制药厂、瑞阳制药有限公司、北京万生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远大医药（中国）有限公司等，除片剂

外，还有缓释片与胶囊剂型批准上市。

根据IMS销售数据库显示，盐酸曲美他嗪片（含其余剂型）2018年全球销售额约为3.93亿美元，中国销售额约为1.27亿美元。

截至目前，公司在盐酸曲美他嗪片项目上共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801万元人民币。

三、风险提示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适当支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

中优先选用。 同品种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生产企业达到3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

价的品种。

苏州制药厂为国内首家通过该品种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对该药品的市场销售产生积极影响，同

时也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等特点，药品销售容

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200

公司简称：江苏吴中

江苏吴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海乐、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贾育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魏小勇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469,037,408.50 494,775,407.87 -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284,086,968.83 286,300,686.48 -0.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7,467,957.98 -36,695,254.2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795,780.75 15,364,436.54 9.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184,967.44 -6,604,765.61 不适用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5,958,209.37 -6,961,030.5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766 -2.507 增加1.74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6 -0.019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06 -0.019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0,480.3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509,268.5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58,576.9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4,098.55

所得税影响额 400,817.52

合计 3,773,241.9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13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82,979,928 24.33 0 质押 53,508,343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钟金强 7,800,000 2.2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范仁高 3,600,011 1.0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钱克龙 2,667,451 0.7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冯伟 2,502,377 0.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培培 2,017,783 0.5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丁铌蔼 1,911,317 0.56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谢章芬 1,805,800 0.5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翁逸亮 1,668,406 0.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周建伟 1,550,000 0.38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82,979,928 人民币普通股 82,979,928

钟金强 7,8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00,000

范仁高 3,600,011 人民币普通股 3,600,011

钱克龙 2,667,451 人民币普通股 2,667,451

冯伟 2,502,377 人民币普通股 2,502,377

刘培培 2,017,783 人民币普通股 2,017,783

丁铌蔼 1,911,317 人民币普通股 1,911,317

谢章芬 1,805,800 人民币普通股 1,805,800

翁逸亮 1,668,406 人民币普通股 1,668,406

周建伟 1,5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除此之外，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前十大股东中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 期初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备注

预付款项 1,813,945.03 2,622,958.24 -809,013.21 -30.84% 备注1

其他应收款 14,176,352.20 7,576,584.05 6,599,768.15 87.11% 备注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0,000,000.00 -20,000,000.00 -100.00% 备注3

投资性房地产 2,159,788.61 -2,159,788.61 -100.00% 备注4

递延所得税资产 3,556,831.03 1,703,588.46 1,853,242.57 108.78% 备注5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900,000.00 28,800,000.00 6,100,000.00 21.18% 备注6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33,711,949.08 51,780,304.33 -18,068,355.25 -34.89% 备注7

应交税费 2,258,461.31 26,893,261.21 -24,634,799.90 -91.60% 备注8

其他应付款 75,106,342.75 49,245,153.62 25,861,189.13 52.52% 备注9

其他流动负债 787,615.00 -787,615.00 -100.00% 备注10

备注1：主要原因为本期预付医疗器械采购款减少；

备注2：主要原因为本期出售子公司应收股权转让款及应收参股公司股利增加；

备注3：主要原因为会计政策变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调整至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科目；

备注4：主要原因为本期处置子公司导致投资性房地产减少；

备注5：主要原因为本期可弥补亏损增加，导致递延所得税资产增加；

备注6： 主要原因为本期借款用于托管的旌德县中医院建设， 导致应收关联方借款增

加；

备注7：主要原因为本期支付了应付采购款；

备注8：主要原因为本期缴纳了清算的土地增值税及其他税费；

备注9：主要原因为本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增加；

备注10：主要原因为本期待转销项税减少。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备注

营业收入 16,795,780.75 15,364,436.54 1,431,344.21 9.32% 备注1

营业成本 13,518,743.35 10,227,675.06 3,291,068.29 32.18% 备注2

税金及附加 43,342.53 96,054.67 -52,712.14 -54.88% 备注3

财务费用 271,395.28 68,817.45 202,577.83 294.37% 备注4

资产减值损失 -1,145,882.24 -24,054.58 -1,121,827.66 不适用 备注5

其他收益 471,898.11 92,685.92 379,212.19 409.14% 备注6

营业外收入 5,593,432.10 532,100.00 5,061,332.10 951.20% 备注7

营业外支出 3,534,855.13 3,534,855.13 不适用 备注8

备注1：主要原因为本期医疗行业收入增加；

备注2： 主要原因为本期营业收入增加以及无形资产摊销成本增加， 导致营业成本增

加；

备注3：主要原因为本期计提应缴纳附加税费减少；

备注4：主要原因为本期非金融机构借款利息增加；

备注5：主要原因为本期应收账款较期初减少，转回相应的坏账准备；

备注6：主要原因为本期即征即退税额增加；

备注7：主要原因为本期根据诉讼判决结果，冲回已计提的预计负债；

备注8：主要原因为本期根据诉讼一审判决结果计提预计损失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期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备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7,467,957.98 -36,695,254.27 -772,703.71 不适用 备注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409,865.76 -21,048,595.27 15,638,729.51 不适用 备注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9,642,912.28 -30,350,796.34 59,993,708.62 不适用 备注3

备注1：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收款增加，同时采购付款及税金支出增加；

备注2：主要原因为本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备注3：主要原因为本期非金融机构借款本金增加，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

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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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案件一：二审判决，

案件二：一审判决；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案件一：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案二审上诉人（原审被告），

案件二：控股子公司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河南分公司为本案一审被告；

●涉案的金额：案件一：共计5,500,000.00元，

案件二：3,571,450元及违约金；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案件一：本次判决不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谨慎性原则，2018年公司已按照

一审判决计提预计负债550万元，本次公司依据二审判决冲回上述预计负债，增加2019年税

前利润、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0万元；

案件二：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公司计划将依法提起上诉。 基于谨慎性原则，本次公司

就此项诉讼一审判决计提预计负债351.61万， 扣除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 减少

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35.42万元。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28

日收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民事判决书》，获知公司相关诉讼判决情况。 相关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一

受理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姜申英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鑫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钱仁高

原审原告姜申英与原审被告中鑫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鑫汇通” ）签订

《哲珲金融—借贷及担保服务协议》，根据协议约定，被告中鑫汇通向原告借款人民币500

万元，因借贷纠纷，原告方于2017年8月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号：[2017]

沪0115民初64260号），要求：1、被告中鑫汇通归还借款500万元及利息50万元；2、公司、钱

仁高对被告中鑫汇通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2018年5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15民初64260号民事判决：1、

被告中鑫汇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借款500万元及借款利息50万元；2、 公司

对被告中鑫汇通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公司在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中鑫汇

通追偿。

公司不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依法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

（二）案件二

受理法院：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原告：河南软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及其河南分公司

河南软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告” ）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融达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达信息” ）及其河南分公司因对项目款存在争议，原告方于2017

年6月20日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向融达信息提起了诉讼，诉讼金额379,400

元；2018年4月25日，原告变更诉讼请求，诉讼金额变更为3,750,022元；2018年7月，原告撤

诉，公司于2018年7月23日收到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出具（2017）豫0191民

初18395号撤诉裁定；同月，原告方再次在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

求融达信息及其河南分公司支付项目款3,571,450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按照6%银行贷款

利率计算至付清之日止。

二、诉讼的判决情况

（一）案件一

公司于2019年4月28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沪01民终10784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1、维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64260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上

述一审判决第一、二项内容如下：

（1） 被告中鑫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姜申英

借款500万元。

（2） 被告中鑫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姜申英

截止至2018年4月23日的借款利息50万元。

2、撤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7）沪0115民初64260号民事判决第三、四项，上

述一审判决第三、四项内容如下：

（1）被告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中鑫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被告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

向被告中鑫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追偿。

（2）驳回原告姜申英的其余诉讼请求。

3、驳回被上诉人姜申英的原审其余诉讼请求。

本案原审案件受理费50,300元及公告费560元，由被上诉人姜申英负担560元，由被上

诉人中鑫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负担50,300元；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46,800元，由被上诉

人姜申英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案件二

公司于4月28日收到河南省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18

豫0191民初13310号），判决结果如下：

1、 被告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河南软东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款3,571,450元及违约金（以3,571,450为基数,按年利率6%自2018

年7月31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2、驳回原告河南软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5,372元、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上海融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一式十五

份，上诉于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于上诉之日起七日内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缴纳上诉费，并将缴费凭证交本院查验，逾期视为放弃上诉。

公司计划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依法提起上诉。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案件一

2018年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已按照一审判决计提预计负债550万元， 本次公司依据二

审判决冲回上述预计负债，增加2019年税前利润、净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0万元。

（二）案件二

本次判决为一审判决，公司将依法提起上诉。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本次就一审判决计

提预计负债351.61万，扣除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减少2019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235.42万元。 公司本次计提预计负债，违约金计算至2019年3月31日，未考虑

案件受理费及保全费。若公司二审败诉，上述费用及2019年3月31日之后或可能产生的违约

金可能对公司2019年本期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运盛（上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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